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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误划及归还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的公告 

 

 

 

 

一、募集资金使用与存放情况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6 年非

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于 2017 年 10 月 2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为

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湖北宜昌长江三

峡游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游轮中心公司”）、全资子

公司湖北天元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元物流公司”）分别

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

城东支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下简称“专户”），并与保荐机

构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证券”）及上述开户银行

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三/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公司及

子公司专户开户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行 账号 资金用途 

湖北宜昌交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宜昌分行 

9550880049855500101 

用于长江三峡游轮中心土

地一级开发项目及宜昌东

站物流中心项目（二期） 

湖北宜昌长江三

峡游轮中心开发

有限公司 

工行三峡城

东支行 
1807004429000067176 

用于长江三峡游轮中心土

地一级开发项目 

湖北天元物流发

展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9550880207883800259 

宜昌东站物流中心项目

（二期）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宜昌分行 

2017 年 10 月 2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使

用募集资金 491,819,993.57 元向天元物流公司增资。增资完成后，

天元物流公司已于 2017 年 11 月 1 日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

取得宜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2017 年 12 月 29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增资控股子公司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募集资金 491,819,993.57 元向三峡游轮中心公司增资。目前，

公司已完成增资，三峡游轮中心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尚在办理过

程中。 

截至 2017年 12月 29 日，公司专户余额为 5,131,555.70 元，其

中资金利息及办理结构性存款的收益合计为 3,771,555.71 元，公司

前期以普通银行账户支付非公开发行部分中介机构费用拟使用募集

资金置换归还的金额为 1,359,999.99 元。 

二、误划及归还募集资金专户余额的情况说明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财务部门于 2017年 12 月对公司银行

账户进行了集中清理及小额资金归集工作，由于财务部门工作人员的

操作失误，于 2017年 12月 29日误将公司专户中的余额 5,131,555.70

元划转归集至公司一般银行账户。 

2018年 1月 8日,公司财务部门进行自查复核时发现该笔资金误

转，经确认后公司及时向持续督导机构和监管部门进行了反馈，并将

该笔资金全部划转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存储专户。截至本公告披露之

时，该笔资金已全部归还到账，此次误划未对公司及公司股东造成损



失。 

三、 致歉说明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误操作事项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之处诚恳致

歉。公司将吸取本次事件的教训，进一步强化工作人员业务培训，严

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细则》的要求，更加审慎地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确保募集资金存

储、使用和管理的规范性。 

 

特此公告。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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